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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要點適用本學院員工(包括

受僱者、派遣勞工、志工、實

習生)與受服務對象相互間，及

服務對象相互間或員工與非員

工間所發生之性騷擾事件。 

前項受服務對象如係公務人員

而參加在本學院辦理之各項訓

練期間，遭申訴為性騷擾事件

之加害人，被害人應向加害人

服務機關提起申訴。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

員及外交行政人員考試錄取人

員在本學院訓練期間對他人為

性騷擾，被害人應向本學院提

起申訴；倘加害人於調查處理

尚未結案期間完成訓練，分發

至外交部服務，則該申訴案件

自加害人分發報到之日起移請

外交部繼續處理。 

本學院首長如涉及性別工作平

等法之性騷擾事件，申訴人應

向上級機關外交部提出申訴，

其處理程序依外交部相關規定

辦理。 

性騷擾之申訴，如非屬本學院

管轄者，仍應採取適當之緊急

處理，並應於七日內將申訴書

及相關資料移送主管機關臺北

市政府社會局。 

三、 

本要點適用本學院員工(包括

受僱者、派遣勞工、志工、實

習生)與受服務對象相互間，及

服務對象相互間或員工與非員

工間所發生之性騷擾事件。 

前項受服務對象如係公務人員

而參加在本學院辦理之各項訓

練期間，遭申訴為性騷擾事件

之加害人，被害人應向加害人

服務機關提起申訴。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

員及外交行政人員考試錄取人

員在本學院訓練期間對他人為

性騷擾，被害人應向本學院提

起申訴；倘加害人於調查處理

尚未結案期間完成訓練，分發

至外交部服務，則該申訴案件

自加害人分發報到之日起移請

外交部繼續處理。 

性騷擾之申訴，如非屬本學院

管轄者，仍應採取適當之緊急

處理，並應於七日內將申訴書

及相關資料移送主管機關臺北

市政府社會局。 

依外交部一百一十二年二月十

八日外人考字第一一二000五

八五八號函及行政院一百一十

二年二月十三日院授人培字第

一一二00一0五七九號函，為明

定本學院首長如涉及性別工作

平等法之性騷擾事件，由上級

機關外交部受理申訴，爰增訂

本點第四項規定，原第四項規

定遞移為第五項。 

 


